
~1~  

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學生轉班群申請書  
說明：一、轉班群以一次為限，曾轉班群者不得申請。 

二、申請書須經家長、導師、輔導室簽註意見後，繳交註冊組長。 

三、學校得衡量個案情況、各班人數等因素，酌予調班。 

四、有下列任一情形者不予核准： 

1.逾期繳交。2.選擇或排除特定班級。3.家長未與導師當面或電話聯繫表示同意。 

五、繳交期限：請於 113 年 01 月 02 日(二)中午 12：30前，送交教務處註冊組長，逾期不受理。 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姓 

名 
 

班級

座號 
年  班  號 

原就讀班群： 家長 

電話 

(日) 

(夜) 申請轉讀班群： 

學

生

意

見 

轉班群涉及今後學習及生涯進路，務須慎重。以下請逐一審視，符合者打ˇ，否則應儘速進行評估： 

原選班群：     □適應不良或興趣已經轉移         □不是預定升學的班群，不利於升學準備 

     □學習困難或成績不符期望         □不是迫切需要，可自行充實或以後加強 

我確定欲轉讀班群：     □需正式選修，無法自學或課外輔導    □是基於課程差異而非為了選班級 

        □瞭解其課程概況，確實有興趣及能力     □有較多適合我性向能力的校系 

     □轉班群後能自修學會該組已教的課程     □可以跟上新班級的課程及進度 

一、我已慎重評估，確定本身性向能力適合□班群1□班群2□班群3，且編入該班群任何班級均可接受。 

二、我瞭解轉班群以一次為限，且意願堅定，將來絕不以任何理由要求轉回。 

                學生簽名 ： 

家

長

意

見 

一、 我同意學生轉讀□班群 1□班群 2□班群 3 更適合，編入該班群任何班級均可接受，將來亦不同意或要求其轉

回。 

二、我願與導師聯繫充分交換意見。若未當面或以電話向導師確認，即視同撤銷申請，請勿予調班。 

   

(請儘快與導師聯繫確認，以便貴子弟於期限內完成手續)             家長簽名 ： 

原

導

師

意

見 

與家長當面或電話談過，家長明確表示同意學生轉班群。(請參照背面”班群別及對應學群一覽表”) 

我同意學生適合 □班群1(文教法政史哲學群) □班群2(財經管理學群)  □班群3(醫農生科理工學群)見非 

 

                導師簽名 ： 

轉
入
班
群
導
師
意
見 

我已與學生面談過，同意學生適合： (請參照背面”班群別及對應學群一覽表”) 

□班群1(文教法政史哲學群) □班群2(財經管理學群)  □班群3(醫農生科理工學群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轉入班群導師簽名 ： 

輔
導
教
師
意
見 

(性向測驗結果及各學科學習情況分析、學習狀況診斷、諮商過程等) 

 

               輔導教師簽名 ： 

申請生需

補修科目  

審
核 

註冊組長   教學組長   教務主任   

111.05.11修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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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科實中班群別及對應學群一覽表 

班群 
高二數學 

對應學群 備註 
高三數學 

對應學群 
大學學測數學 分科測驗數學 

班群1 數學B 
文教法政史

哲 

數學A、B，視各系所

採計決定，即使相同

學群、不同學校，採

計的數學考科也可能

不同，例： 
 企管系：政大採數 A、

中央採數 B 

 經濟系：台大、清大

採數 A；中央採數 B 

 傳播系：政大採數 A 

數學乙(甲) 
部分頂大商管採

數學甲 

例：台大工商管

理、清大財管，

均採數甲 
 

班群2 數學A 
財經管理及

部分文教社

政 
數學乙(甲) 

班群3 數學A 
醫農生科理

工數化 
數學甲 

醫農生科理工數

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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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學生申請班群須知 

一、 學生應慎重選班群，選班群後應盡力學習。儘量避免轉班群，以免浪費時間，影響學習效果。 

二、 學生如經相當時日的努力適應原選班群，確定性向、興趣、能力不符，始可申請轉班群。 

三、 學生申請轉班群應於規定期間向註冊組登記，領取申請書，詳填轉班群理由並請家長、導師及

輔導教師簽註意見。 

四、 學生應於規定期限內完成上述程序並將申請書送達教務處註冊組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五、 註冊組依導師和輔導教師所簽註之意見，衡酌個案情況、各班人數等因素，酌予調整。未調整者

將請輔導室予以輔導。 

六、 轉班群學生所編入之班級，由教務處註冊組統籌安排，若因轉班群而有重新編班之必要時，轉

班群人數最多之班級由教務處註冊組重新安置（編班）。 

七、 轉班群以一次為原則，申請轉班群經重新編班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返回原班群就讀。 

八、 轉班群後考科目為新轉入之班群所考之科目。 


